服务时间：一年。服务期满，采购人组织专人验收评估，评估结果良好，可续签服务合同，最多续签2年。
服务要求及服务标准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服务目标
（一）筑牢校园安全防线，实现应急响应高效化
构建“预防为主、快速反应”的安全管理体系，有效预防并快速处置校园安全突发事件，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，切实保障学生人身安全，维护校园秩序稳定。
（二）优化宿舍育人环境，夯实习惯养成根基
营造整洁、安全、有序的宿舍环境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自理能力，使宿舍从单一休息场所升级为培养学生纪律性、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的第二课堂。
（三）建立公共区域文明秩序，强化学生集体观念
通过在集体活动中引导学生遵守秩序、尊重他人，重点维护就餐、集会、课间操等环节的现场秩序，展现学校良好精神风貌，增强学生集体意识。
（四）构建行为规范纠察体系，促进行为正向转化
对学生日常行为（如仪容仪表、吸烟、打架、破坏公物等）进行现场巡查与及时纠正，通过即时纠察与记录反馈，将行为规范教育落到实处，有效减少违纪现象。
（五）打造军教协同育人纽带，提升管理服务效能
积极配合学生工作处及班主任开展工作，充当其管理职能的延伸，承担学生管理相关辅助性、事务性任务，形成协同管理合力，提升整体工作效率。
（六）发挥军人榜样引领作用，增强国防教育吸引力
教官应以标准军人形象、言行与作风以身作则，成为学生身边的积极榜样，使教官团队成为“行走的国防教育宣传栏”，以人格魅力与职业精神感染学生，潜移默化开展国防教育，激发学生参军报国意愿。
（七）构建专题教育转化机制，实现管教结合一体化
建立针对性教育课程体系，通过系统化课程与专题培训，强化学生爱国主义精神、劳动观念与规则意识，并对违纪学生实施有效教育转化，实现从“管得住”向“教得好”深化，从根本上引导学生思想与行为。
2、职责职能
（一）人员要求：组成驻学校国防教育和宿舍管理服务项目组，由1名总教官和9名教官共10人（6男4女）组成，其中5年及以上退伍军人不得少于3人。
1）政治背景
所有教官必须为退役军人或警校毕业生，无犯罪记录，品行端正。优先选拔在部队获得嘉奖、有带兵经验的退役军人。
2）专业能力
具备合格的军事素养与良好的军人仪态，无不良行为记录和不良嗜好。成交单位须对服务期内派遣人员的背景与行为进行承诺，并提供被派遣教官的身份证复印件、军事教官证（或国防辅导员证）、急救证等相关资质证明。
3）身心条件
军事教官身体健康，心理素质稳定，具备与学生沟通和疏导的基本能力。年龄24周岁以上者占比不低于50%，最高不超过45周岁，女教官根据双方协定可适当放宽。根据寄宿制学校特点，学生在校期间，军事教官须全程在岗履职。
4）任职考察
成交单位所派驻教官（含中途更换者）均须通过校方的岗前任职评估，若校方认定其无法胜任合同约定之岗位职责，成交单位须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完成人员更换。
（二）岗位职责
驻校教官团队在学校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工作，具体接受学生工作处的指导，并接受全体师生的监督。主要负责学生日常行为的巡查、督导与培训，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等，发挥军事化管理育人功能与综合效益。围绕七大服务目标，通过改进两操、整顿内务、规范就餐秩序、创新课外活动、健全查铺制度及强化安全教育等方式，全程规范学生日常起居、内务秩序、行为作风，增强其规则意识、自律意识及国防使命感。具体职责如下：    
1）安全警戒与应急响应。每日定时巡查校园、教学楼、宿舍区等重点区域，学生上下学期间于校门口执勤，及时发现并排除消防设施、违规电器、管制物品等安全隐患；作为校园第一应急力量，遇学生打架、突发疾病、安全事故等，迅速到场控制事态、保护现场、实施初步急救，并立即上报学生工作处及校领导，配合后续处置；在校运会、集会、演练等大型活动中，负责组织各级集合整队、现场秩序维护、人流疏导和安全警戒。
2）宿舍规范化管理。根据学校要求，按时开关楼门、送断电，清点住宿生人数，落实宿舍管理规定，执行巡查、内务与公物检查等常规性工作；负责学生在宿舍期间发生的重大疾病、严重打架、火灾、地震等安全事件的教育、引导、报告与疏散等；每日上、下午各检查一次宿舍内务，核心标准包括地面洁净、被子叠放整齐、物品定点摆放、无垃圾堆积，检查结果当日汇总报学生工作处；负责午晚休时段学生归寝检查、核对及不定期全员抽查等，督促学生按时就寝，制止串寝、喧哗、使用明火、私拉乱接等违纪行为，并记录上报；夜间查寝重点排查吸烟、饮酒、存放违禁品（如刀具、打火机）等行为，一经发现立即没收并上报。
3）关键环节秩序维护。早、中、晚餐时段，在餐厅入口、取餐窗口、餐盘回收处值守，确保学生有序排队、不插队、不浪费、自觉回收餐具，劝导大声喧哗、追逐打闹等行为；牵头组织间操，负责集合整队、带队跑步，确保队伍整齐、步伐一致、口号响亮，对长期散漫的班级，可报请学生工作处后，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针对性短训。
4）学生行为督导与纠察。在课间、午休、课外活动等非教学时间，巡查校园，对吸烟、打架、破坏公物、奇装异服、不当言行等违纪行为现场制止、批评教育并记录，每日汇总上报学生工作处；教官的职责是“发现、制止、记录、上报”，不具处分或处罚权，所有违纪事件最终由学生工作处和班主任处理。
5）军人形象示范与国防教育引导。教官在工作期间统一着装、仪表整洁、姿态端正、言行文明，以现役军人标准自我要求，成为学生身边的行为典范；利用课间操讲评、主题班会等场合，分享部队经历与英雄事迹，传播军人正能量，增强学生对军队的认同和向往；牵头组织各级升旗仪式，以身示范，展现军人良好精神风貌，营造庄严肃穆氛围。
6）主题课程与专题教育组织实施。成交单位须按学校要求提供标准化教案、课件等教学资源，每学期定期开展以“爱国主义教育”“劳动精神培养”“校规校纪解读”等为主题的系列微课程；针对重大违纪（如打架、多次吸烟、夜不归宿等）学生，利用课外活动时间，组织“行为规范专题学习班”，内容涵盖国防法规、校纪校规、团队拓展等，强化其规则意识和集体观念。学生学习情况及表现须形成报告，提交学生工作处，作为处分与解除处分的参考。
7）辅助支持工作。配合学生工作处完成学生信息的临时统计、通知传达等事务性工作；完成学校及学生工作处交办的其他与学生管理相关的临时性任务。
（三）派驻教官“十严禁”
1）严禁任何形式的体罚或辱骂学生。
2）严禁与异性学生有任何超越师生界限的接触与交流。
3）严禁收受学生或家长的任何财物、馈赠。
4）严禁值班期间擅离职守、饮酒或在校内吸烟。
5）严禁隐瞒、迟报各类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。
6) 严禁越权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罚或处分。
7)严禁穿着便装或不规范着装上岗。
8)严禁将个人情绪带入工作，与学生或同事发生冲突。
9)严禁在工作时间使用手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。
10)严禁散布有损学校声誉和团队团结的言论。
3、工作流程及服务要求
（一）军事教官一日工作流程
1）早晨起床。按时发出起床号令，巡查责任寝室，督促学生起床、洗漱、整理内务，按照学校“宿舍‘6S’管理标准”检查、记录、指导并上报。
[bookmark: _Hlk142727936]2）早餐。组织学生有序排队打饭，维持餐厅秩序，倡导勤俭节约；餐后组织餐盘回收，记录不服从管理情况，汇总报学工处。
3）晨会。检查迟到学生并记录，协助学工处、系部组织集合，检查会场秩序、校服穿戴、仪容仪表等，对违规情况及时制止并记录上报。
4）上午巡查。非上课时间带领学生会巡检校园、教学楼，督促卫生打扫、检查仪容仪表、公物状况及安全隐患，维持校园秩序，记录问题并上报。
5）课间操。组织集合整队，检查跑操质量，确保学生队伍组织有序、步伐整齐，口号响亮，打造亮点；协助不达标班级利用课外活动加强训练，记录无故缺席情况并上报。
6）课间巡视。值班教官课间巡视教学楼秩序与安全，制止不良行为，初步处理安全问题，记录并上报；对重大违纪和安全问题，及时向项目部领队汇报并根据相关规定逐级汇报。
7）午餐。同早餐流程。
8）午休。组织学生午休，清点人数，督促学生保持安静进行休息。对于喧哗、打闹、看手机、吃东西、打扑克、吸烟、破坏公物、串宿舍等行为，及时管理并记录上报;核对请假学生，发现无故缺勤情况立即联系班主任并上报。
9）中午起床。同早晨起床流程。
10）下午巡查。同上午巡查流程。
11）晚餐。同早餐流程。
12）晚自习。巡视教学楼学生纪律、班级卫生、公物及安全情况，记录违纪与不合格项，记录并上报。
13）就寝。同午休流程。
14）查寝。熄灯后检查责任楼层，清点就寝人员，排查串寝、合铺、私拉电线、破坏公物、生病学生及内务卫生等情况，记录问题并上报。
15）夜检查。学生入睡后不定时巡视宿舍秩序与安全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。
16）学生上下学。周末学生返校、走读生上学、放学期间，负责对校门口学生入校情况和校园内关键区域进行检查巡视，重点查处仪容仪表不符、携带违禁物品、禁骑区骑车等违规违纪行为。
（二）学生集会等大型活动工作流程
负责组织学生有序入场、离场，确保过程无打闹、喧哗、在地上拖凳子等现象；活动期间巡查维护秩序，落实安全保卫，保障学生全程有序参与、不随意离场、不乱扔垃圾，对违反秩序学生及时制止，记录并上报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要求 
1.成交单位须确保及时、准确、妥善处理外包员工的薪酬、福利、五险一金及个税代扣代缴，避免发生劳动仲裁或诉讼。如发生挪用工资等行为，成交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同时校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经济赔偿。
2.成交单位应确保和谐、稳妥地处理岗位外包员工的劳动仲裁与诉讼案件，避免对校方的正常工作及社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。
3.成交单位负责员工在职期间因公负伤、致残、死亡及其他受损事故的处理，以及职业病、大病医疗等相关事宜，为员工办理工伤申请、认定、鉴定、赔付等手续。
4.成交单位项目负责人须不定期与校方指定负责人（或联络人）充分沟通，及时解决日常问题；与外包员工保持沟通，掌握动态、化解矛盾、稳定队伍。
5.成交单位应定期向校方提供外包岗位薪资水平、供需分析等报告，为岗位设置与调整提供参考。
4、考核
1)校方负责对服务内容进行监督、指导和考核，派驻教官的日常管理由成交单位派驻的项目组负责人负责。
2)每月（寒、暑假除外）由学工处牵头，组织相关处室与系部依据“七大服务目标”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并提出工作建议。若当月未达目标，学工处督促整改。次月仍不达标，罚款1000元。若连续两个月不达标，罚款5000元并通知整改，整改期间工资减半发放（罚款自绩效工资中扣除）。整改后仍不达标，校方有权终止合同，损失由成交单位承担。寒暑假期间（暑假1个月、寒假1个月）按每人30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。
3）派驻教官须严格遵守岗位职责和“十严禁”，落实服务目标与工作流程。如有违反，学工处督促成交单位处以100元至一个月工资的罚款（自绩效工资中扣除），情节严重者解除劳动合同，涉及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。
4）项目部每月对教官进行考核排名，涵盖宿舍管理、间操组织、卫生、校服穿戴、仪容仪表、违纪检查及出勤情况等，考核结果与工资挂钩，教官的工资级差低于500元。连续两个月或一学期累计三个月排名末位者予以辞退，由成交单位另行派遣合格人员接替。
5）若出现不符合约定条件的人员，校方有权要求更换，并扣除相应工资。
6）考核条款的变动在合同签订中明确。

